









城东办发〔2018〕49号


关于印发《城东街道工贸行业有限空间作业专项治理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根据省、市、区安监局关于开展工贸行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专项治理工作的要求，经办事处研究，制定了《城东街道工贸行业有限空间作业专项治理工作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博山区人民政府城东街道办事处
                        2018年3月29日





 (
- 1 -
)
城东街道工贸行业有限空间作业专项治理工作方案

为推动工贸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断提升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生产保障水平，根据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2017年工贸行业有限空间作业条件确认工作的通报》（安监总厅管四〔2018〕4号）和省、市、区安监局关于继续开展工贸行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专项治理工作的要求，督促企业落实有限空间作业各项要求，坚决遏制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制定城东街道工贸行业有限空间作业专项治理工作方案。现将有关内容通知如下：
一、工作目标
在对有限空间作业条件排查确认的基础上，工贸企业要全面查漏补缺，问题整改到位，确保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对有限空间作业场所进行全面辨识，健全完善有限空间作业管理台账。将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专项治理与“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体系、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较大危险因素辨识管控计划等工作相结合，全面辨识有限空间作业风险因素，制定风险管控清单，严格执行并及时排查事故隐患，切实提高事故防范意识和安全管理能力，有效防范事故发生。
二、治理范围
冶金（黑色金属冶炼和延压加工）、有色、建材（水泥、石膏、平板玻璃、陶瓷、耐火材料制造）、轻工（农副产品、食品、造纸、酱腌菜、酒类生产加工）、机械（铸造、焊接、涂装）、纺织（棉纺、染整、服装）、商贸等行业有限空间作业环节。
三、工作重点
进一步完善冶金、有色、建材、轻工、机械、纺织、商贸等行业有限空间作业条件确认，完善有限空间监管台账，按照有限空间作业各项要求，全面排查是否存在以下安全生产事故隐患：
（一）是否开展有限空间排查辨识。
（二）是否建立、健全有限空间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
（三）是否对员工开展有限空间作业专项安全教育培训。
（四）是否在有限作业场所醒目位置设置警示标识，配备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照明灯具和劳动防护用品。
（五）在有限空间作业前，是否对作业环境进行评估，分析危险有害因素，提出消除措施，并严格执行有限空间作业审批制度。
（六）是否根据本企业实际制定有限空间作业应急救援预案，配备救援器材并定期进行演练。
（七）是否将有限空间作业发包给不具备国家规定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承包方；与承包方未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在承包合同中未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职责。
（八）是否配备便携式可燃、有毒气体报警仪。
四、时间安排和工作要求
（一）时间安排
（1）2018年3月-11月，机械、商贸、轻工行业企业有限空间作业情况专项自查整改；
（2）2019年1月-12月，机械、商贸、轻工行业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专项治理；
（3）2020年1月-12月，开展除上述类型企业之外的所有行业的有限空间作业安全专项治理，对前期工作情况开展“回头看”执法检查。   
（二）工作要求 
1.摸清底数，掌握情况。企业要在开展有限空间作业条件确认工作的基础上，全面查漏补缺，建立管理台账，及时跟进动态管理。
2.强化企业自查自纠。以轻工、机械、商贸行业为重点，督促辖区内各相关企业要按照《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自查表》（附件1）的要求，对本单位有限空间作业场所进行全面辨识，健全完善有限空间作业管理台账。在此基础上，企业从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制度、操作规程及安全教育培训制度的制定方面，组织专门人员进行自查自纠，重点整改有限空间作业审批，“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作业程序，安全警示标志设置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3.抓好有限空间作业安全培训。各相关企业主要负责人，要按照《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全员安全生产培训工作的意见》（鲁安发〔2017〕24号），扎实开展企业内部安全培训和事故警示教育，使员工掌握有限空间作业风险和作业要求，坚决防止擅自进入及盲目施救等行为，为防范有限空间事故建立有效防线。
4.严格执法检查。一是在企业自查自纠基础上，街道结合企业上报的有限空间管理台账，进一步加大安全执法检查力度，严厉查处企业违法违规行为，监督企业落实有限空间作业各项要求。对问题突出的企业，在顶格处罚的基础上，还要进行通报、曝光，提高涉事企业违法违规的社会和经济成本，形成强大的执法威慑力，通过强力执法检查，推动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附件：1.工贸行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自查表
2.工贸行业有限空间作业执法检查表
3.工贸行业有限空间作业条件确认工作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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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自查表
	企业名称
	
	企业负责人
	
	联系电话
	

	安全生产
负责人
	
	联系电话
	
	检查人员
	
	检查时间
	

	有限空间数量（处）
	
	主要危险有害因素
	

	序号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检查结果
	整改情况

	1
	有限空间
排查辨识
	排查、辨识本企业的有限空间且无遗漏，并确定有限空间的数量、位置以及危险有害因素等基本情况。
	
	

	
	
	建立有限空间管理台账，并及时更新；将管理台账报送属地县级安监部门及行业主管部门。
	
	

	2
	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
	有限空间作业审批制度。
	
	

	
	
	有限空间作业安全操作规程。
	
	

	
	
	有限空间作业安全责任制度，现场安全管理制度，现场负责人、监护人员、作业人员、应急救援人员安全培训教育制度，应急管理制度（或相关制度有相应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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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安全教育培训
	开展全员安全培训，普及有限空间作业安全常识。
	
	

	
	
	进行专项安全培训，对有限空间作业现场负责人、监护人员、作业人员、应急救援人员（含外来劳务人员、外包单位作业人员等），严禁培训不合格上岗作业。
	
	

	4
	安全设施
	警示标识
	警示标识设置于有限空间作业场所的醒目位置，警示标识必须指出主要危险有害因素，警示有限空间风险，标明严禁擅自进入和盲目施救风险。
	
	

	
	
	照明灯具
	有限空间作业场所的照明灯具电压应当符合《特低电压限值》(GB/T3805)等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规定；作业场所存在可燃性气体、粉尘的，其电气设施设备及照明灯具的防爆安全要求应当符合《爆炸性环境第一部分：设备通用要求》（GB3836.1）等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规定。
	
	

	
	
	劳动防护用品
	根据有限空间存在危险有害因素的种类和危害程度，为作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劳动防护用品，教育监督作业人员正确佩戴与使用。
	
	

	5
	安全管理
	环境评估
	实施有限空间作业前，应当对作业环境进行评估，分析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提出消除、控制危害的措施。
	
	

	
	
	作业审批
	实施有限空间作业前，制定有限空间作业方案，经本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审核，负责人批准。
	
	

	
	
	安全职责
	明确作业现场负责人、监护人员、作业人员及其安全职责。
	
	

	
	
	安全交底
	将有限空间作业方案和作业现场可能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防控措施告知作业人员。
	
	

	
	
	安全隔离
	采取可靠隔断（隔离）措施，将可能危及作业安全的设施设备、存在有毒有害物质的空间与作业地点隔开。
	
	

	
	
	清洗置换
	有限空间内盛装或者残留的物料对作业存在危害时，应当在作业前对物料进行清洗、清空或者置换。经检测符合《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第一部分化学有害因素》（GBZ2.1）要求后，方可进入作业。
	
	

	
	
	通风
	严格遵守“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的原则。
作业过程中采取通风措施，保持空气流通，禁止采用纯氧通风换气。
	
	

	
	
	
	发现通风设备停止运转、有限空间内氧含量浓度低于或者有毒有害气体浓度高于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限值时，必须立即停止作业，清点作业人员，撤离作业现场。
	
	

	
	
	检测
	未经通风和检测合格，任何人员不得进入有限空间作业。检测时间不得早于作业开始前30分钟。检测指标包括氧浓度、易燃易爆物质（可燃性气体、爆炸性粉尘）浓度、有毒有害气体浓度。检测应当符合相关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规定。
	
	

	
	
	
	检测人员进行检测时，应当记录检测的时间、地点、气体种类、浓度等信息，经检测人员签字后存档。
	
	

	
	
	
	作业过程中，应当对作业场所中的危险有害因素进行定时检测或者连续监测。作业中断超过30分钟，作业人员再次进入有限空间作业前，应当重新通风、检测合格后方可进入。
	
	

	
	
	作业过程监督
	作业开始前，现场负责人应当监督作业人员按照方案进行作业准备。
	
	

	
	
	
	作业过程中，监护人员不得离开作业现场，并与作业人员保持联系。
	
	

	
	
	
	作业结束后，现场负责人、监护人员应当对作业现场进行清理，撤离作业人员。
	
	

	
	
	其他
	保持有限空间出入口畅通；作业前清点作业人员和工器具；作业人员与外部有可靠的通讯联络；存在交叉作业时，采取避免互相伤害的措施。
	
	

	6
	应急救援
	根据本企业有限空间作业的特点制定应急预案，并配备相关的呼吸器、防毒面罩、通讯设备、安全绳索等应急装备和器材。
	
	

	
	
	有限空间作业的现场负责人、监护人员、作业人员和应急救援人员应当掌握相关应急预案内容，每年至少一次进行演练，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作业中发生事故后，现场有关人员应当立即报警，禁止盲目施救。应急救援人员实施救援时，应当做好自身防护，佩戴必要的呼吸器具、救援器材。
	
	

	7
	发包转包
	将有限空间作业发包给其他单位实施的，应当发包给具备国家规定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承包方，并与承包方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在承包合同中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职责。
	
	

	
	
	对承包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发现安全问题的，应当及时督促整改。对其发包的有限空间作业安全承担主体责任。承包方对其承包的有限空间作业安全承担直接责任。
	
	

	立即整改项：

	限期整改项：

	处理意见：






 附件2
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执法检查表
执法检查单位（盖章）：                         检查人员：            检查日期：        年    月    日
	企业名称（地址）：

	序号
	检查项目
	执法依据
	执法情况

	1
	工贸企业应当对本企业的有限空间进行辨识，建立有限空间管理台账。
	《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与监督暂行规定》第三十条工贸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3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一）未按照本规定对有限空间作业进行辨识、提出防范措施、建立有限空间管理台账的；……
	

	2
	工贸企业应当执行有限空间作业审批制度。
	《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与监督暂行规定》第三十条工贸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3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二）未按照本规定对有限空间作业制定作业方案或者方案未经审批擅自作业的；……
	

	3
	工贸企业应当在有限空间作业场所设置安全警示标志。
	《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与监督暂行规定》第二十八条工贸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一）未在有限空间作业场所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的；……
	

	4
	工贸企业应当对从事有限空间作业的人员进行安全培训。
	《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与监督暂行规定》第二十九条工贸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一）未按照本规定对有限空间的现场负责人、监护人员、作业人员和应急救援人员进行安全培训的；……
	

	5
	工贸企业应当根据有限空间存在危险有害因素的种类和危害程度，为作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劳动防护用品。
	《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与监督暂行规定》第二十八条工贸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二）未按照本规定为作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的。
	

	6
	工贸企业应当根据本企业有限空间作业的特点，制定应急预案，并定期进行演练。
	《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与监督暂行规定》第二十九条工贸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二）未按照本规定对有限空间作业制定应急预案，或者定期进行演练的。
	

	7
	工贸企业将有限空间作业发包给其他单位实施的，应当发包给具备国家规定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承包方，并与承包方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在承包合同中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职责。
	《安全生产法》第一百条生产经营单位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的，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十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十万元的，单处或者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给他人造成损害的，与承包方、承租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生产经营单位未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未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或者未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统一协调、管理的，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其他安全问题（可另附页）：
	


注：本表的第1、2、3项检查项目，涉及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如果检查时发现问题，请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严格执法。

附件3
工贸行业有限空间作业条件确认工作汇总表
            镇、街道，开发区（盖章）  填表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工贸行业有限空间摸排底数和事故情况

	涉及有限空间
作业企业总数
	冶金企业数量
	建材企业数量
	其他轻工企业数量
	造纸企业数量
	酱腌菜生产企业数量
	有附属污水处理系统的企业数量
	本地区有限空间
事故情况

	
	
	
	
	
	
	
	事故起数
	死亡人数

	
	
	
	
	
	
	
	
	

	工贸行业有限空间作业条件确认工作执法情况

	各级安全监管
部门行政执法
企业总数
	各级安全监管部门执法检查结果

	
	检查发现企业有限空间作业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数量
	责令限期整改
企业数量
	行政罚款总数
	停产停业整顿
企业数量
	企业未完成整改的有限空间作业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数量

	
	
	
	
	
	


注：“涉及有限空间作业的企业总数”是指2018年11月份前排查出的涉及有限空间作业的工贸企业总数。
